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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國防部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國政文心字第 1090282473 號令

辦理。 

貳、目的： 

 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藉舉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強化

全民國防教育成效，促進軍民團結，同時展現學子青春活力，激

發創意、巧思、團隊精神與自我實現，帶動青年學子支持國防、

加入國軍之熱情。 

參、執行構想： 

一、藉由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激勵青年學子愛國心，

增進學生接觸國防事務的認同與支持。 

二、邀請全國高級中等(含相當學制)學校參加，規劃於民國 110年 4

月中旬前分區辦理初賽，6月上旬辦理決賽。 

三、活動融入社團嘉年華、戰技操演、全民國防教育暨人才招募等

多元宣導攤位，引領國人感受國軍的熱情及活潑多元新氣象。 

四、廣邀大專、高中、國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粉絲及社會大眾

共同參與活動，以擴大宣教成效。 

肆、辦理方式： 

一、報名資格：以臺、澎、金、馬等地區之高級中等學校 1 至 3 年

級學生(含相當學制)為對象，經學校同意後填妥報名表組隊報

名(不得有其他學校人員參賽)，並由教育部於 110 年 2 月 9 日

前函文推薦，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表如附件 1）。 

二、初賽： 

(一)分於北部(陸軍)、中部(空軍)、南部(海軍)等地擇適宜地點辦

理，共計 3場次，並於 110年 4月中旬前辦理完畢。 

(二)由軍種樂、儀隊開場，結合軍種特色，融入戰技操演、全民國



第 2頁，共 14頁 

 

防教育、人才招募、裝備陳展與互動攤位宣導。 

三、決賽： 

(一)由各區前 3名晉級決賽，共取 9名隊伍，凡放棄晉級資格者，

由各區依序遞補晉級。 

(二) 6 月上旬以全民國防教育嘉年華方式辦理，並規劃三軍樂、

儀隊示範表演、武器陳展、裝備體驗及國軍戰技操演。 

四、進入決賽學校請自行拍攝 60-90 秒儀隊訓練、表演或展現精神

影片(高畫質、不上字卡及音樂)，提供本部活動宣傳剪輯運用

；另各初賽主辦單位視需要協調各參賽學校繳交。 

五、比賽規劃： 

(一)各隊操槍人數：8人(含)以上，並配合主辦單位於賽前以學生

證(或檢具校方出示之證明文件，並配合出示具照片之證件)

實施身分驗證。 

(二)比賽重點：呈現方式不拘，置重點於創意、團隊精神、操槍技

巧及整齊度，參賽隊伍可加入刀、旗、樂隊、舞蹈等各種元素

共同表演(均須為在校學生)或播放音樂(須使用已授權且可公

開播放之音樂，若涉有侵權，相關法律責任由表演單位自行負

責)，惟上場人數以規定之操槍人數為準，餘均不納入計算。 

(三)比賽順位：配合主辦單位抽籤決定，若律定抽籤時間無法派員

，則由主辦單位代抽。 

(四)比賽評審：由各領域專家共計 6位組成(決賽視需要增加)，並

於競賽前將評審名單公布於本部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 

1.操槍技巧：陸、海、空、陸戰儀隊訓練教官，計 4位。 

2.表演藝術專長：戲劇監製、製作、導演、舞蹈、表演專家，

計 1位。 

3.造型創意專長：創新、儀態訓練、整體造型專家，計 1位。 

(五)各項道具、器材、樂器及相關肢體動作應以安全為前提。 

(六)各參賽隊伍，比賽時間計 7分鐘(以進場報告完畢為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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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起始，退場報告完計時結束)，未達 6 分 30 秒或超過 7 分

30 秒，每 15 秒扣總平均分數 0.5 分(未實施報告者，並扣總

平均分數 1分，並由承辦單位認定表演開始實施計時，不得異

議)。 

(七)槍法開始前及結束後，需實施進、退場報告，範本如下： 

「____儀隊指揮官___報告，表演開始(敬禮)。」 

「____儀隊指揮官___報告，表演結束(不敬禮)。」 

(八)評分標準（評分表如附件 2）： 

1.創意（25％）：音樂節奏、隊形、動作設計。 

2.團隊精神（35％）：整齊度、精神、儀態。 

3.操槍技巧（30％）：動作穩定性、流暢度、熟悉度及精神儀

態等。 

4.整體印象（10％）：評審印象。 

(九)評分說明： 

1.競賽著重整體表演一致性，掉槍列入評審「整體印象」項計

分，不額外扣分。 

2.各隊總平均分數相同時，依團隊精神、操槍技巧、創意、整

體印象項目順序評列名次，若各項目均同分時，則由評審團

開會決定名次。 

3.競賽若因不可抗力或主辦單位之因素中斷，可要求重新表演

，惟須由領隊於 10 分鐘內向主辦單位提出，且經超過半數

評審認定已影響評分，調整至全體競賽隊伍最後順位。 

4.各隊可由非參賽者準備備用槍枝，傳送時嚴禁丟、拋槍，且

不得影響評審評分。 

5.經承辦單位計算各隊成績，送交評審確認無誤後，公布於計

分區周知。 

(十)活動獎項： 

1.初賽(獎座樣式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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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體參賽學生(含備手)：軍種感謝狀。 

(2)分區冠、亞、季軍：獎座乙座。 

(3)分區績優：分區前三名外之參加學校，獎座乙座。 

2.決賽： 

(1)冠軍：新臺幣 10萬元，獎座乙座、錦旗乙面。 

(2)亞軍：新臺幣 8萬元，獎座乙座。 

(3)季軍：新臺幣 6萬元，獎座乙座。 

(4)績優：計 6名，各頒予獎金 3萬元及獎座乙座。 

(5)晉級決賽學生(含備手)：國防部感謝狀；另各校薦報乙

員實際參賽學生，認真負責、出類拔萃，足以成為學習

效法者，經國防部審認後，頒予政戰局榮譽狀。 

六、辦理單位：由國防部及教育部共同主辦。 

七、文宣規劃：  

(一)活動期間，邀請各大媒體記者採訪報導，並透由青年日報社實

施網路直播。 

(二)製作專輯節目，透過「莒光園地」電視教學、國防線上等管道

播出。 

(三)影音紀實上傳國防部官方網站、國防部發言人、全民國防教育

、青年日報、漢聲電臺、軍聞社等臉書及網際網路 Youtube

影音平臺播放。 

伍、一般規定： 

一、各初賽負責單位於 2月 19日前完成場次規劃呈核，如因天候狀

況影響競賽，於活動前公告調整競賽時間；另為利全案推展順

遂，本部將視任務需要，不定期召開工作協調會（期程管制、

各單位分工表如附件 4、5）。 

二、活動廣邀大專、高中、國中、小學及幼稚園等學生、粉絲及鄰

近社區鄰、里長、社會大眾共同參與活動，以擴大成效。 

三、各初賽負責單位完成活動規劃、場地協調、布置、帳篷租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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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站設置等行政事宜，經費由本部「政戰綜合作業」項下支

應；另各參賽學校參與活動所需交通、住宿等相關經費，由各

校自行編列支應。 

四、各場初賽完成後 1 個月內，彙整辦理情形報部，俾利綜整執行

成效；執行本案有功單位，俟全案完成後，依執行成效及實際

參與人員檢討敘獎或由本部下授各單位年度獎點自行議獎。 

五、辦理決賽前由軍事新聞處協助召開記者會，各參賽學校務須配

合與會，並遴選 1-2 位亮點人物，於記者會 2 週前提供參賽學

校介紹及採訪人員資料(格式如附件 6、7)，以擴大宣傳特色。 

六、活動前，各軍司令(指揮)部透由軍種報及臉書等電子平臺廣為

宣傳，活動全程請軍事新聞通訊社負責攝錄、製播專輯與專訪

；青年日報社及漢聲電臺負責採訪、報導活動相關訊息等事宜

，擴大活動效益。 

七、為激勵參賽隊伍榮譽心，由本部製作冠軍錦旗及榮譽帶，冠軍

錦旗由決賽冠軍學校(隊伍)展示 1 年，並於第六屆決賽當日交

接下屆冠軍隊伍，若參賽隊伍連續 3 屆冠軍，可永久保留冠軍

錦旗。 

八、參賽軍事校院之學生、幹部及各項表演、行政支援人員，如有

影響休假，請妥善完成補假規劃。 

九、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請各單位依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規定完成各項整備。 

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訂之。 

十一、承辦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黃耀宗上校；軍：636617

；民線：02-85099075~7；傳真：02-8509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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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報名表 

國防部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報名表 

學 校 全 銜  簡 稱  

學 校 地 址  

學 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正 式 參 賽 人 數 

1.操槍人數：    員 

2.候補：    員 

3.其他(刀、旗、樂隊、伴奏)：    員 

初 賽 報 名 場 次  □ 北區   □ 中區   □ 南區    

領 隊 資 訊 
姓 名  職 稱  

手 機  電子信箱  

學 校 及 

儀 隊 簡 介 
 

表 演 內 容 介 紹  

領隊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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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評分表 

國 防 部 第 五 屆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儀 隊 競 賽 評 分 表 

順

序 

隊伍 

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總

平

均

分

數 

名

次 

創意 

(25%) 

團隊精神 

(35%) 

操槍 
技巧 

(30%) 

【穩定性

、流暢度、

熟悉度及

精神儀態

等】 

整體 
印象

(10%) 

【評審印

象】 

時

間

扣

分 

音樂
節奏 

隊形 
動作
設計 

整齊
度 

精神 儀態 

(10%) (10%) (5%) (15%) (10%) (1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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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初賽獎座樣式 

 

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儀隊競賽 

○區冠軍 

○軍司令  ○○○ 敬贈 

中華民國 110年○月○日 

支持國防 

熱愛國家 

為雷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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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期程管制 

國防部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期程管制表 

項 次 完 成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承辦單位 備 考 

1 109.12.31 令頒實施計畫 文宣處  

2 110.02.09 報名截止 
文宣處 

教育部 
 

3 110.02.19 初賽場次規劃呈核 
文宣處 

各單位 
 

4 110.02.22 獎座、紀念品及文宣品製作 文宣處  

5 110.04.01 
統計參賽隊伍及掌握聯絡

人名冊 
文宣處  

6 110.04.16前 初賽場次辦理 
文宣處 

各單位 
 

7 110.05.07 召開協調會 
文宣處 

各單位 
 

8 110.05.12 決賽行程規劃提報 文宣處  

9 110.05.14 簽請長官主持呈核 文宣處  

10 110.05.17 寄發貴賓邀請函 文宣處  

11 110.05.17 協調與會長官行程 文宣處  

12 110.05.18 統計貴賓參加人數 文宣處  

13 110.05.21 現地勘查暨行政支援編組 文宣處  

14 110.05.27 行動準據提報 文宣處  

15 110.05.28 場地會勘 
文宣處 

各單位 
 

16 110.06.04 
場地預檢(含宣導攤位)暨

全程彩排 

文宣處 

各單位 
 

17 110.06.05 決賽正式實施 
文宣處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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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各單位分工表 

國 防 部 第 五 屆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儀 隊 競 賽 分 工 表 

項 次 單 位 執 掌 備 考 

1 教 育 部 

1.推薦創新評審暨參賽學校。 

2.學生創意社團活動規劃。 

3.邀請各級學校師生共同參與活動。 

 

2 陸 軍 司 令 部 

1.北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

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

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

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3 海 軍 司 令 部 

1.南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

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

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

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4 空 軍 司 令 部 

1.中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

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

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

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5 後 備 指 揮 部 
創意社團活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

援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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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憲 兵 指 揮 部 
武器裝備陳展、創意社團活動攤位設

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7 資通電軍指揮部 
創意社團活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

援相關事宜。 
 

8 人事參謀次長室 

1.三軍儀隊暨示範樂隊派遣。 

2.指派儀隊訓練專長人員擔任評審。 

3.指導人才招募活動暨攤位設置。 

4.協助辦理專案獎令發布等相關事宜 

 

9 
作 戰 及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管制各單位支援兵力、裝備派遣。  

10 後勤參謀次長室 

1.負責協調管制參演人員、參賽師生

及裝備運輸車輛派遣事宜。 

2.指導陳展裝備檢整事宜。 

 

11 軍 備 局 國軍新式裝備體驗陳展區開設事宜。  

12 主 計 局 
負責各項預算需求之審查、財力分配

及預算調整等作業。 
 

13 軍 醫 局 
1.活動緊急醫療救護支援整備事宜。 

2.負責各場次活動醫療站開設事宜。 
 

14 政 務 辦 公 室 協助申派人員行政運輸車輛。  

15 
政 治 作 戰 局 

文 宣 心 戰 處 

1.策頒活動實施計畫。 

2.綜辦全案協調與整備事宜。 

3.決賽全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4.活動所需經費核撥事宜。 

5.負責紀實報告綜整等事宜。 

 

16 
政 治 作 戰 局 

保 防 安 全 處 

活動全般安全維護作業及狀況掌握等

全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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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 治 作 戰 局 

軍 事 新 聞 處 

召開記者會暨辦理各場次活動新聞發

布相關事宜。 
 

18 
政 治 作 戰 局 

主 計 室 
預算運用暨審核核撥事宜。  

19 心 戰 大 隊 

1.辦理活動標案、場地申請、大型群

聚活動申請事宜。 

2.採訪及報導活動。 

3.表演活動相關事宜。 

 

20 軍事新聞通訊社 負責攝錄、製播專輯及專訪等事宜。  

21 青 年 日 報 社 
1.負責採訪及報導活動相關訊息。 

2.網路直播及各校進場影片剪輯。 
 

22 勤 務 大 隊 襄儀、勤務人力、行政車輛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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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參賽學校介紹 

第 五 屆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儀 隊 競 賽 

○ ○ 高 中 ( 商 工 ) 介 紹 【 參 考 範 例 】 

特 色 介 紹 

本校創校 000週年，學生儀隊成立至今 00年，曾獲邀

參加 0000、國慶大典等多場全國性的活動，更是 000

的常勝軍。儀隊槍法以剛柔並濟的風格，加上超高技巧

的特技，總令人目不轉睛，各種隊形變換展現儀隊同學

高度的團隊默契，分別榮獲 00000儀隊競賽的冠軍，締

造出非凡成就。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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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記者會採訪人員資料 

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記者會採訪人員資料 

學校 ○○○○ 
科

別 
○○科 年級 ○年級 

姓名 ○○○ 
生

日 
00.00.00 

儀隊

經歷 

○○儀隊隊員 

○○儀隊隊長 

學業

成績 

○○○○乙級 

○○○○丙級 

特

殊

事

蹟 

○○○儀隊競賽冠軍 

第○屆全國儀隊競賽第○名 

○年軍人節活動開幕表演 

畢業

規劃 

已報考志願役 

士兵 

(○軍儀隊) 

照片 

 


